


出 版 说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
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
委员会备案。自２０１５年修改立法法普遍赋予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以来，一些地方人大的同
志建议我委将与地方立法有关的法律询问答复
进行汇编整理，供地方人大在立法工作中掌握。
为此，我们甄选出２０１６年底以前与地方立法有
关的法律询问答复共６０件，现编辑出版，供地
方人大立法工作机构的同志在立法工作中
参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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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地方可否制定惩治偷盗条例

问：今年省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我省人大代表
提出制定省惩治偷盗条例的建议。建议认为，目前
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对盗窃的惩治有不够具体的
地方，给执法部门带来困难，给人民群众带来财产
损失和不安全感。因此建议在不违背两法（刑法和
治安处罚条例）的情况下，制定地方性法规。请问：
省人大能否制定惩治偷盗条例？（某省人大法制
委，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１日）

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的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
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
释或加以规定。凡属于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具体
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进行解释。制定惩治偷盗条例实际是对刑法、治
安处罚条例的补充和解释，不宜由地方性法规规
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口头答复）

２．地方性法规可否设立罪犯假释保证
金、保外就医保证金

问：设立罪犯假释保证金、保外就医保证金是

·１·



否属于中央立法权，地方性法规可否对此作出规
定？（某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０年６月７日）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犯
罪和刑罚、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刑事诉讼法
对假释和保外就医的条件和执行作了明确规定，

其中未规定被假释或者保外就医的人要交纳保证
金。地方性法规不得对假释保证金和保外就医保
证金作出规定。（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３日，书面答复）

３．地方能否就人事争议仲裁进行立法

问：我省某市人大常委会拟制定《××市人事
争议处理条例》，在立法过程中，有关方面对地方
是否有权制定这一法规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
为，人事争议处理属于行政处理行为，不属于立法
法第八条中的民事基本制度，也不属于仲裁制度，

地方有权立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人事争议处理
实质上是人事争议仲裁，地方无权立法。以上意
见，哪种比较妥当？（某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４年８月

１３日）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

定，仲裁制度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
权。因此，地方性法规不能规定仲裁制度。从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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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拟的“人事争议处理条例”的内容来看，该条例规
定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超出了立法法规定的地
方性法规的权限范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书面
答复）

４．地方能否就劳动争议仲裁或者人事争
议仲裁进行立法

问：我省拟制定劳动争议仲裁条例，能否就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实体化、一裁终局等作出规定？
（某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
规定，仲裁制度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
法权。因此，地方性法规不能规定仲裁制度。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日，书面答复）

５．地方性法规能否就留守儿童监护制度
作出规定

问：我省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能否就留
守儿童监护制度作出规定？（某省人大内司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民

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监护问题涉及国家民

·３·



事基本制度，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制

度都有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宜作出规定。（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２日，书面答复）

６．地方性法规修改由政府还是由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或人大专门委员会提出议案

问：１９９８年７月，我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省气象条例》，当时是由省人民政府提出议案的，现

需要根据上位法进行修改。特请示：是由省政府提

出修改议案，还是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人大

专门委员会提出修改议案？（某省人民代表大会法

制委员会，２００１年７月５日）

答：对属于行政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修改议案，

由政府或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由人大专门委

员会提出议案都是可以的。考虑到《××省气象条

例》原来是省政府提出议案，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的，该条例由省政府执行，修改内容又涉及政

府部门职权划分，建议由省政府提修改议案为好。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口头答复）

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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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

问：我区在修订《××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过程中，涉及区高级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
的问题。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权向常
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不包括“两院”。但有的省在
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赋予了“两院”向常委会提出议

案权，这种规定是否符合法律，请予答复。（某自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日）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八条第一
款（现立法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地方性法
规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
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本法第二章第二
节、第三节、第五节的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
定。”地方组织法关于提案主体的规定中没有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同时，立法法规定诉讼制度是
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专属立法权，这方面的事项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不需要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因此，它们不宜作
为提案主体。（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书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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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以授权州

人大常委会修改单行条例

问：我省有的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出，自治州

人民代表大会是否可以作出决议，授权州人大常委

会修改单行条例。我们认为，按照立法法的规定，

自治州、自治县的立法权（包括修改、废止权）属于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单行条例的修订

权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我们的意见是否妥当，请

答复。（某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３
日）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六条第一

款（现立法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

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根据上述规定，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属于自治地

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授权给本级人大常委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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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书面答复）

９．自治区地方立法程序规定中能否规定
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得同本自治区
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相抵触

问：我区在研究拟定自治区立法程序规定工作
中，对执行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现立法法第
七十二条第二款）有关较大的市（设区的市）制定地
方性法规不得同本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规
定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还应明确规定不能同本自
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相抵触，但立法法上没有
写，自治区地方立法的规定能否写上？如自治区不
能这样规定，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较大的市（设区的
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同本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相抵触时，应怎样办？请予指示。（某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１年２月６日）

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由自治区人大制定，并报经全国人大
常委会批准生效。因此，自治区内的较大的市（设
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既不能同宪法、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也不能同
本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相抵触。（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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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２２日，书面答复）

１０．省人大常委会在审查设区的市报请
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时，对于地方性法规中不
涉及合法性问题的审议意见应如何处理

问：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
准较大的市（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主
要进行合法性审查。对于在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
性法规过程中，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不涉
及合法性问题的审议意见，应如何处理？（某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２０１０年６月３日）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
款（现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较大的市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
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
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
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
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
内予以批准。根据上述规定，省、自治区的人大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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